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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高 氣 溫 熱 危 害 之 器 具 及 個 人 防 護 具 補 助 計 畫 

一、 緣起： 

近年受氣候變遷影響，高溫日數逐年增加，本縣戶外工作者及農漁民

因長時間暴露於高氣溫環境，致使熱衰竭、中暑及職業災害之風險顯著提

升，亟需強化職場防護措施。鑑於100人以下事業單位（下稱微型企業）、

自營作業者（指獨立從事勞動或技藝工作，獲致報酬，且未僱用有酬人員

幫同工作者）、無一定雇主勞工及農漁民，因缺乏資源支持，致購置降溫

設施及個人防護具之意願偏低，影響熱危害防護成效。期藉由經費補助，

鼓勵其改善安全衛生設施、器具及防護具，有效保障工作者作業安全。 

二、 目的： 

(一) 補助本縣微型企業及弱勢勞動者改善高氣溫戶外作業環境，預防職

業災害發生，保障工作者安全與健康。 

(二) 減輕受補助對象購置防護具之負擔，強化其對熱危害預防之重視，建

立職場自主安全管理文化。 

三、 辦理單位：屏東縣政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以下簡稱本處） 

四、 受理時間：115年4月1日起至同年10月31日止。 

（初次送件時限：同年10月31日止；補件時限：同年11月10日止） 

五、 補助對象： 

未曾向其他政府機關針對同一項器具及個人防護具申請補助，且符合下

列條件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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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設立於本縣之微型企業 

(二) 稅籍登記地於本縣之自營作業者 

(三) 設籍於本縣之無一定雇主之勞工 

(四) 設籍於本縣之農漁民 

六、 補助項目： 

(一) 器具：水冷扇 

(二) 個人防護具：風扇衣、水冷服 

七、 補助標準： 

每項器具及個人防護具均採部分補助方式，以購置單價之80%為限。同一

種器具補助金額合計最高10萬元；個人防護具單一項目合計最高補助3萬

元。同一申請者每年合計補助總額最高15萬元，其中個人防護具合計不得

超過5萬元。各項目單價上限請參照下表： 

類型 項目 單價上限(元) 備註 

器具 水冷扇 15,000 最高補助 10萬元 

個人防護具 

風扇衣 3,000 同一項目最高 

補助 3萬元 水冷服 2,000 

八、 申請應檢附之文件： 

(一) 經費申請表（附表一） 

(二) 領款收據（附表二） 

(三) 經費報告表（附表三） 

(四) 改善前後照片示意表（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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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切結書（附表五） 

(六) 申請補助項目所支付金額之發票影本（應依逐項明細開立） 

(七) 資格及投保證明文件 

1. 微型企業： 

(1) 製造業者檢附工廠登記證，非製造業者檢附公司或商業營業

登記證。 

(2) 同年度勞工保險投保人數證明。 

2. 自營作業者： 

(1) 稅籍登記資料。 

(2) 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等同年度之投保資料。 

3. 無一定雇主勞工：勞工保險或職業災害保險等同年度之投保資料。 

4. 農漁民：農民健康保險或透過漁會參加勞工保險等同年度之投保

資料。 

九、 其他事項： 

(一) 補助申請案依受理先後依序辦理，不符條件者經通知限期補正而未

補正時，依受理順位遞補，如同年度經費用罄即不再受理。 

(二) 申請期間自115年4月1日起至同年10月31日止，以郵戳或送達日期為

準；如有親送，以實際收文日為準。 

(三) 如有虛報、浮報或同一器具或個人防護具補助項目已向其他政府機

關申請補助，或意圖取得不法利益出售補助項目之情事者，除追繳補

助經費全額外，將移送地方檢察署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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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受補助之對象及施作廠商應對所提出申請之相關文件資料內容、器

具等規格之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者，應負相關法律責任。 

(五) 本處將不定期派員抽查申請補助對象，以確認補助項目使用現況，受

補助對象應於每台受補助器具之明顯處張貼本府補助標示（如附件

一）。 

(六) 本計畫不適用政府機關、公立學校或醫院、公法人及公營事業、由政

府捐助（逾百分之五十以上）之法人事業單位。 

(七) 同一項目之個人防護具，每人補助以1件為限。微型企業申請件數，

不得逾勞工保險投保人數。 

十、 執行經費：總計新臺幣380萬元整，由本處115年度第一次追加減預算「勞

資關係與福利－勞資關係與福利－勞資關係－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

捐助及其他補助及捐助」項下支應，獎補助費項下得互相勻支使用。 

十一、 經費概算表： 

項次 項目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上限 總價 

1 水冷扇 台 120 15,000 1,800,000 

2 風扇衣 件 500 3,000 1,500,000 

3 水冷服 件 250 2,000 500,000 

總計 3,800,000 

十二、 本計畫經本府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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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受補助對象應於每台受補助器具之明顯處張貼本府補助標示，如下： 

 

115年度高氣溫熱危害之器具及個人防護具補助計畫 

屏東縣政府 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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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高氣溫熱危害之器具及個人防護具補助計畫經費申請表 

所屬年度：      年度 

►收件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收件序號： 

►□資料齊全□資料不齊（通知補件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申 

請 

者 

基 

本 

資 

料 

名稱：  

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行業別： 

經常僱用員工數：      人  

（請依提送勞保投保人數填寫，自營作業者、無一定雇主之勞工、農漁民毋需填寫） 

補 

助 

資 

格 

及 

檢 

附 

文 

件 

⚫ 補助資格（未曾向其他政府機關針對同一項器具及個人防護具申請補助，且符

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 設立於本縣之微型企業 

□ 稅籍登記地於本縣之自營作業者 

□ 設籍於本縣之無一定雇主之勞工 

□ 設籍於本縣之農漁民 

⚫ 檢附文件（請單面列印並依打勾順序裝訂於後） 

□ 經費申請表（附表一） 

□ 領款收據（附表二） 

□ 經費報告表（附表三） 

□ 改善前後照片示意表（附表四） 

□ 切結書（附表五） 

□ 申請補助項目所支付金額之發票影本（應依逐項明細開立） 

□ 微型企業：(1)製造業者檢附工廠登記證，非製造業者檢附公司或商業營業

登記證 (2)同年度勞工保險投保人數證明 

□ 自營作業者：(1)稅籍登記資料 (2)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等同年度之投

保資料 

□ 無一定雇主之勞工：勞工保險或職業災害保險等同年度之投保資料 

□ 農漁民：農民健康保險或透過漁會參加勞工保險等同年度之投保資料 

切 

結 

書 

茲聲明以上記載及所附文件均完全屬實，有虛假或有重複申領補助款情事者，

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並退還所有補助款項，絕無異議。 

申請補助者名稱：                                    (蓋印) 

負責人：                                            (蓋印) 

( 自 營 作 業 者 、 無 一 定 雇 主 之 勞 工 、 農 漁 民 免 填 )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審 

核 

情 

形 

► □符合條件 ► □不符條件（原因：                     ） 

►申請補助金額：合計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審核單位及人員：                     （簽章） 

►核定補助金額：合計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紙張格式為 A4，粗框欄由受理單位填寫，申請補助者請勿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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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領   款   收   據 

茲領到屏東縣政府下列款項： 

事由      年度高氣溫熱危害之器具及個人防護具補助計畫 

申請補助者  

金額 

國字大寫 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大寫提示 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 

數字小寫  

郵

局

或

銀

行

存

摺

影

本 

存摺影本（正面）黏貼處 

以上如有虛報或浮報等情事，願負一切法律責任，除應追繳該部分補助經費
外，如有涉及刑事責任者，依法移送偵辦。 

申請補助者：                                        （蓋印） 

負責人：                                              （蓋印） 

（ 自營作業者、無一定雇主 之 勞 工 、農漁民免填 負 責 人） 

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郵寄地址（寄送扣繳憑單）：□□□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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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申請補助者)申請屏東縣政府 

      年度補助項目經費報告表 

補助項目 
申請補助 

金額 

支出費用 

說明 屏東縣政府

補助金額 
自籌款 合計 

 

 

     

 

 

     

 

 

     

 

 

     

 

 

     

 

 

     

 

 

     

總計      

 
申請單位 
 
    申請補助者：                                       (蓋印) 
 
 
    負責人：                                           (蓋印) 

（自營作業者、無一定雇主之勞工、農漁民免填負責人） 

 
============================================================== 
 
承辦單位（本府勞青處）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單位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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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年度補助項目改善前後照片示意表 

補助項目說明： 

改善前 改善後 

  

補助項目說明： 

改善前 改善後 

  

補助項目說明： 

改善前 改善後 

  

備註: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依本格式，自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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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切結書 

                         (申請補助者)於    年    月    日向

屏東縣政府申請「     年度高氣溫熱危害之器具及個人防護具補助計

畫」，補助項目：□水冷扇 □風扇衣 □水冷服，申請補助金額                                      

元，保證絕無下列情形，否則願負法律責任。 

一、 同一器具之補助項目未曾向其他政府機關申請補助。 

二、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將申請補助項目出售，取得不

法利益。 

三、 以上所填載及所附文件均完全屬實，有虛假或重複申領補助款情事

者，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並全額退還補助款項，絕無異議。 

申請補助者：                                       （蓋印） 

負責人：                                             （蓋印） 

（ 自 營 作 業 者 、 無 一 定 雇 主 之 勞 工 、 農 漁 民 免 填 負 責 人 ） 

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地址：□□□ 


